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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清道光 青花团菊纹罐

 
说明：罐直口，短颈，鼓腹，浅圈足，釉面莹润，外壁以青

花绘团菊、缠枝花卉纹。菊为花中四君子之一，品格

高尚，亦有吉祥长寿的寓意。

A BLUE AND WHITE "CHRYSANTHEMUM" JAR
Daogua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12.4 cm

RMB 15,000-20,000



403
清晚期  珊瑚红九秋碗

款识：雍正年製

说明：此一品种创始自康熙红地九秋图碗，雍乾两朝沿袭烧製。此

器为晚清对此式碗仿製，器形端庄秀雅，胎体轻盈，质地坚

实。内壁施白釉，外壁以珊瑚红为地，釉色匀净，上以彩料

绘桂花、菊花、秋葵、芙蓉、秋海棠等九种秋季花草，寓意

“九秋同庆”，为晚清时期彩瓷之精品。

参阅：《中国历代瓷器图鉴》湖南美术出版社	P149

A CORAL RED ENAMELED PORCELAIN BOWL
Late Qing Dynasty
D 13.5  cm

RMB 90,000-100,000

402
清光绪  粉彩八仙纹碗

款识：大清光绪年製

说明：此碗口外撇，深腹，圈足。通体施白釉，内碗心矾红

彩绘五蝠捧寿字纹，外壁以粉彩绘八仙，形态各异，各

持法器。底书“大清光绪年製”六字双行楷书款识。

《书经》和《洪范》云：“五福：一曰寿，二曰富，

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攸好德，

意思是所好者德；考终命即指善终不横夭。“五福捧

寿”寓意多福多寿。还有以福字和蝙蝠组成图案叫

“福寿万代”。

A FAMILLE-ROSE "EIGHT IMMORTIALS" BOWL
Guangxu period, Qing Dynasty
D 13.7  cm

RMB 15,000-18,000

《中国历代瓷器图鉴》湖南美术出版社	P149



404
清乾隆  豆青地粉彩皮球花纹盘（一对）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

说明：此器成对保存，均为敞口，圈足，胎质细腻，豆青釉为地，粉

彩作饰，内壁饰皮球花，器底青花书“大清乾隆年製”六字

三行篆书款。皮球花又称为小团花，是一种不规则的呈放射

状或旋转式圆形纹样。

此对小盘釉面温润如玉，粉彩纹饰色彩艳丽，画工精湛。皮

球花呈雪花状、呈菊瓣形、四叶梅花形、团螭形、月华锦

形、西莲形、璇玑形等，变化多端，无一雷同。

A PAIR OF PALE CELADON-GLAZED "FLOWERS" PLATES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15.8 cm

RMB 150,000-180,000

405
清乾隆  粉彩安居乐业纹盘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

说明：口沿外撇，描金，弧腹，圈足，盘心内绘鹌鹑、菊

花、山石，取“安居乐业”之意，外壁以矾红绘五只

蝙蝠，底书青花“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书款。

A PAIR OF FAMILLE-ROSE PLATES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29 cm

RMB 160,000-180,000



407
清  五彩人物纹瓶

	
说明：器身通景以五彩绘人物图，图中一文官桌前对坐，其随从磨

墨立于另一侧。构图饱满，色彩丰富，以黑彩勾线，以五彩

平涂，增强对比和层次感。底无款识。依图所示应为高力士

脱靴的典故。

A FAMILLE-ROSE VASE 
Qing Dynasty
H 19.8 cm

RMB 150,000-180,000

406
清道光  粉彩缠枝莲八宝纹盘（一对）

款识：大清道光年製

说明：道光粉彩器多沿袭传统纹饰，此盘纹饰排布，布局层次分

明，密而不乱，彰显皇室用器之雍容华贵，气度不凡。其口

沿描金，盘心淡绿彩绘缠枝花卉纹饰，金釉圈外饰以八宝，

间以缠枝莲纹间隔，绘製细腻精致，设色艳丽，流畅自如，

盘外壁饰以三组粉彩折枝莲纹，外底以青花书“大清道光年

製”六字三行篆书款识。

A PAIR OF FAMILLE-ROSE "EIGHT IMMORTIALS" PLATES
Daogua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15  cm

RMB 150,000-180,000



408
清乾隆  青花缠枝牡丹纹天球瓶

	
说明：天球瓶，因似浑圆天体而得名，属宫廷大型陈设用瓷，是代表皇帝的瓷

器造型。创烧于明永乐、宣德时期，雍乾之际。清朝皇室对永宣窑器的

推崇致使摹古之风盛行，御窑厂承命竭力摹製。虽然造型纹样有神似之

处，但白釉、青花、纹饰风格和款式都自有特色。乾隆一朝瓷业创新甚

多，尤是早期唐英时期，所出之器新颖别致，烧製出很多精美绝伦的陈

设器。天球瓶即为乾隆时期高档式样陈设器之一。

其中天球瓶作为经典的永宣器类得到广泛的摹製和创新。乾隆时期对天

球瓶的摹製，延续烧製雍正时期的品种，存世实物较多，文献上亦见多

处档案记载，如《造办处各活记清文件》记录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奉

旨烧製一大批摹古瓷器其中就有“宣窑放大天球瓶一件”、“宣窑放大

青龙天球瓶一件”之名目。

本品器形恢宏，线条优雅流畅而又富有动感，通体描绘缠枝花卉纹饰，

布局饱满，密而不乱。青花发色浓重艳丽，点涂一法运用极为娴熟有

致，处处流露浓厚的雍正时期遗风。尤其是其通身所绘纹饰别具风格，

怒放之花朵、翻卷之枝叶，具有鲜明的雍正遗风，当为受到其时宫廷中

浓郁的西方洛可可艺术风潮所影响，虽无年款，以其品格之高超当为御

窑厂所出无疑。考雍乾二朝清宫档案记载，雍乾二帝为求与古暗合常常

指示所仿瓷器不具年款，本品即为此摹古风潮下的例证。雍乾御窑厂摹

古所製之青花天球瓶为旷世重器，署款者居多，而无款者至为稀少，殊

为珍贵。

参阅：《中华文物集粹—清观雅集	收藏展Ⅱ》	鸿禧美术馆	Lot.59

A RARE AND MAGNIFICENT BLUE AND WHITE  "INTE-RLOCKING PEONY" 
BOTTLE VASE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66 cm

RMB 1,400,000-1,600,000

《中华文物集粹—清观雅集	收藏展Ⅱ》	鸿禧美术馆	Lot.59



409
清道光  粉彩缠枝莲福寿双喜纹碗

	
款识：大清道光年製

说明：敞口，深腹，圈足，内壁施白釉，外壁以胭脂彩为地，上绘

粉彩缠枝花卉纹，金彩书双喜字，底书“大清道光年製”六

字篆书款，形製规整。

A FAMILLE-ROSE "LOTUS AND PEACH" BOWL
Daogua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21 cm

RMB 65,000-75,000

410
清中期  茶叶末釉描金双耳出戟尊

	
款识：敬畏堂製

说明：此瓶仿古样式，通体施茶叶末釉，金彩绘仿古纹饰，整器釉

色偏黑，似仿青铜器上铜锈色，传世品中如此深色的非常罕

见，为茶叶末釉瓷中之佳作。

A MASSIVE TEADUST-GROUND GILT-INLAID VESSEL 
Mid Qing Dynasty
H 32.5 cm

RMB 60,000-80,000



411
清中期  白玉雕福禄万代纹瓶

	
说明：整器造型为葫芦形，以黑白玉为材质，玉质温润。主

体为一大葫芦，表面枝藤缠绕，雕若干小葫芦，象征

“万代长久，子孙不断”。另“葫芦”与“福禄”谐

音又有“福禄万代”之意。此器雕工复杂，技法精

湛，寓意吉祥。

A CARVED WHITE JADE DOUBLE-GOURD-SHAPED VASE
Mid Qing Dynasty
H 22 cm

RMB 800,000-900,000

412
清中期  白玉雕莲生贵子纹挂件

	
说明：以白玉为材质，圆雕，童子呈趴伏状，双手

持莲花，花瓣自左肩向后置于背上，形态

可掬，造型活泼。童子持莲这一题材出现

于南北朝时期，流行于宋朝，有“连生贵

子”之意。

A WHITE JADE BOY WITH LOTUS
Mid Qing Dynasty
L 5.2 cm

RMB 20,000-25,000

413
清  白玉手镯（一对）

	
说明：和田白玉质地，玉质细腻温润，晶莹如脂。

正所谓“好玉不琢”，这对玉镯光素无

纹，保存了玉质本身的质地之美。

A PAIR OF WHITE JADE BANGLES
Qing Dynasty
D 8 cm

RMB 40,000-45,000

412

413



415
清初  白玉雕龙纹砚屏

	
说明：此砚屏呈长方形，镂雕云龙纹，龙形威

严，头额宽阔饱满，鼻翼两侧须长而卷

曲，龙爪呈“鸡爪形”。

A WHTIE JADE DRAGON SQUARE PLAQUE
Early Qing Dynasty
L 8.1 cm

RMB 8,000-10,000

414
清  白玉雕双鹅摆件

	
说明：此件玉雕双鹅以白玉为材质，雕工精湛，一大一小两

只玉鹅口衔灵芝，回首相望，似于水中嬉戏，造型生

动，栩栩如生。因“鹅”与“我”谐音，故有“我如

意”的寓意。

A WHITE JADE DOUBLE GEESE
Qing Dynasty
L 6.2 cm

RMB 8,000-10,000

416
清  白玉雕双羊摆件

	
说明：以和田玉为材质，温润细腻，大羊直立回首，右前蹄

微屈，头上双角向后，双眼有神，小羊依附于大羊身

前颇显可爱。此件整体造型生动自然，既有“吉祥”

之意，又有“洋洋得意”的含义。

A CARVED WHITE JADE DOUBLE RAMS DECORATION
Qing Dynasty
L 12.5 cm

RMB 45,000-50,000

414

415



420
清  珊瑚念珠

	
说明：提珠即为得道高僧手中所持的佛珠。此提

珠由十八颗红珊瑚组成，并以红珊瑚为佛

头。红珊瑚为佛教七珍之一，凸显此件提

珠的等级。

A STRING OF CORAL BEADS
Qing Dynasty
L 24 cm

RMB 18,000-20,000

418
清  粉红碧玺念珠

	
说明：以粉碧玺为材，晶莹剔透，珠粒圆润，共

十八颗。以三颗绿碧玺为隔珠，将子珠分

开，另有一颗绿碧玺为佛头。该串提珠材

质上乘，极具收藏价值。

A STRING OF TOURMALINE BEADS
Qing Dynasty
L 23 cm

RMB 70,000-80,000

419
清  珊瑚项链

	
说明：珊瑚对于生存条件非常苛刻，故此自古以来

便是难得的饰物材质。且珊瑚与佛教关系

密切，印度和中国西藏的佛教徒视红色珊

瑚是如来佛祖的化身，他们把珊瑚作为祭

佛的吉祥物，多用来製作佛珠、手串。珊

瑚珠材质均匀，色泽红润，琢刻细致，圆

润饱满。

A STRING OF CORAL BEADS
Qing Dynasty
L 29 cm

RMB 40,000-50,000

417
清  蓝碧玺念珠

	
说明：由十八颗蓝碧玺组成，珠粒圆润晶莹，琢

磨精良，色泽清雅，以两颗褐色碧玺为隔

珠。

A STRING OF INDICOLITE BEADS
Qing Dynasty
L 28 cm

RMB 18,000-20,000

417

418

419

420



421
清  粉红碧玺福寿佩

	
说明：以粉红碧玺为材质，晶莹剔透，整体似桃形，

寓意“寿”，主体雕成灵芝形亦可称为如意，

正面雕一蝙蝠飞于铜钱之上，寓意“福在眼

前”，底部雕松鼠葡萄意为“多子”。在这一

小巧器物之上蕴含多种吉祥寓意实为难得。

A TOURMALINE PENDANT
Qing Dynasty
L 5.5 cm

RMB 50,000-60,000

422
清  粉红碧玺灵芝佩

	
说明：粉红色碧玺为碧玺中价值较高的品种，也最

受人们的欢迎。这件灵芝佩以优质的粉红碧

玺为材质，晶莹剔透，色泽莹润，题材吉

祥。

A TOURMALINE PENDANT
Qing Dynasty
L 6.5 cm

RMB 35,000-40,000

423
清  玛瑙雕一路连科纹洗

	
说明：亦称笔洗，文房用具。此件器物以玛瑙製

成，雕琢精细，配随形木托，外形为荷叶

形，上伏一鹭鸶，取“一路连科”之意。

预示科举仕途顺利，为古代科举时士子所

喜爱的题材。

A CARVED AGATE WASHER
Qing Dynasty
L 10 cm

RMB 45,000-50,000

424
清  玛瑙巧色雕大吉纹扳指

	
说明：扳指原为拉弓时保护手指之用，后成为八

旗子弟时髦的饰品。此件玛瑙扳指用巧色

工艺雕一芦花公鸡立于山石之上，取“大

吉”之意，寓意吉祥。

AN AGATE ARCHER'S RING 
Qing Dynasty
D 2.8 cm

RMB 10,000-12,000

421

422



425
清  绿料福禄万代纹鼻烟壶

	
说明：料器又称“玻璃器”，是明清时代普遍使用的工艺之

一，以北京和山东博山两地最为著名。此绿料烟壶，

全身浅浮雕技法饰葫芦及藤蔓，取“福禄万代”之吉

祥寓意。

AN GEREEN GLASS SNUFF BOTTLE
Qing Dynasty
H 6.8 cm

RMB 35,000-40,000

427
清  翡翠手镯

	
说明：此件手镯呈湖水绿色，色泽温润自然，质地精良。

手镯不仅作为装饰物，古代人们还相信戴手镯能起

到辟邪的作用。

A JADEITE BANGLE 
Qing Dynasty
D 7 cm

RMB 20,000-25,000

426
清中期  翡翠扳指

	
说明：扳指原为实用性器具，在射箭拉弓时，以扳指套护拇

指。清代扳指逐渐演变为纯装饰物，上到皇帝下到大

臣，平时均爱戴个扳指，以表示不忘武功。以扳指所

用原料分，有青玉、白玉、碧玺、象牙、玛瑙、翡翠

等，其中以翡翠扳指最为珍贵。上好的翡翠不用再施

雕琢，完全以翡翠本身天然的颜色、质地取胜。翡翠

扳指鲜嫩满绿而清澈如水，通体抛光素洁无纹。翠色

洁净，质地莹润细腻，光泽圆润，是翠中佳品。

A JADEITE ARCHER'S RING 
Mid Qing Dynasty
D 3 cm

RMB 500,000-600,000

430
民国  银镂雕花卉纹手镯

	
说明：银质，镂雕花卉纹，花朵绽放，枝叶缠绕，纹饰

繁缛，工艺精湛。

A PAIR OF SILVER BANGLES
Repubric Period
D 7.5 cm

RMB 7,000-8,000

428
民国  银暗八仙喜纹手镯

	
说明：白银质地，扁平口，錾葫芦、宝扇、莲花、宝剑等八

仙所执法器，因不出现八仙人物而称为“暗八仙”，

又叫“道家八宝”，既有吉祥寓意，也代表万能的法

术。

A PAIR OF SILVER BANGLES
Repubric Period
D 6.5 cm

RMB 6,000-8,000

429
民国  银盘肠纹手镯

	
说明：原为佛教法器之一	盘长，又称吉祥结。是因为绳结的

形状连绵不断，没有开头和结尾，用它来表示佛法回

环贯彻，含有长久永恒之意。此对手镯以白银为材，

绘盘长纹于其上，寓意吉祥

A PAIR OF SILVER BANGLES
Repubric Period
D 6.5 cm

RMB 6,000-8,000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2
清  珍珠朝珠

	
说明：朝珠是清朝礼服的一种佩挂物，挂在颈项垂

於胸前。朝珠共108颗，每27颗间穿入一粒

大珠，大珠共四颗，称分珠。朝珠，据说

象征著四季，而朝珠的质料也不尽相同。

由于清朝皇帝笃信佛教，凡皇帝、后妃、

文官五品及武官四品以上，另外侍卫和京

官等，均可佩挂朝珠，并且可作为皇帝所

赏赐的物品。此朝珠以上等珍珠所串成，

颗粒饱满、光泽透明。

A STRING OF PEARL COURT NECKLACE
Qing Dynasty
L 91 cm

RMB 40,000-50,000

431
清  沉香念珠

	
说明：沉香木以能久育浓香而闻名，故常以之为料

製各种摆件佩饰。此念珠大小相若，材质

无异，材质优良，香溢及身。

A STRING OF EAGLEWOOD BEADS
Qing Dynasty
L 33 cm

RMB 40,000-50,000

433
清  沉香朝珠

	
说明：朝珠是清朝礼服的一种佩挂物，由于清朝皇

帝笃信佛教，朝珠即作为皇帝所赏赐的显

现尊贵之物品。这件沉香木朝珠乃愈久弥

香的物件，光滑细腻，圆润规整，是为朝

珠中的精品。

A STRING OF EAGLEWOOD COURT NECKLACE
Qing Dynasty
L 110 cm

RMB 40,000-50,000

434
清  沉香朝珠

	
说明：沉香，又名“沉水香”、“水沉香”，“沉

檀龙麝”之“沉”，就是指沉香。沉香香

品高雅，而且十分难得，自古以来即被列

为众香之首。这件沉香念珠造型精巧，大

小相似，古朴雅致，值得珍藏。

A STRING OF EAGLEWOOD BEADS
Qing Dynasty
L 90 cm

RMB 40,000-50,000



435
清  青花三多纹蒜头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

说明：此瓶为蒜头口，长颈，圆腹，圈足外撇。通体白釉为

底，青花作饰。自上而下饰连续回文、缠枝莲纹、如

意云肩纹、海水纹、主题纹样用六枚折枝花果表现，

分列两层布排，瓶底落青花“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

行篆书款。

全器白釉温润细腻，装饰设计疏朗大方，青花呈色典

雅鲜艳，画中硕果细叶，疏密有致，画面内容表现多

福多寿多子的颂祷，寓意祥瑞，为乾隆朝御窑厂的杰

出佳作。

A BLUE AND WHITE "SANDUO"GARLIC-HEAD VASE
Qing Dynasty
H 28  cm

RMB 150,000-200,000

436
清康熙  青花人物杯

款识：应德轩博古製

说明：此杯青花发色有仿明代成化淡雅青花之风，色淡而无漂浮

感，人物面部轮廓内清点口目，均属康熙时期典型特征。

此杯杯底书“应德轩博古製”青花楷书款识，为当时社会背

景所致。据《浮梁县志》记载：“康熙十六年邑令张齐仲，

阳城人，禁镇产瓷器书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破残”。可

知，康熙早期基本无本朝年款，器物上大量使用斋堂款、花

押款、图记款等。

A BLUE AND WHITE CUP
Kangxi period, Qing Dynasty
D 8.9  cm

RMB 50,000-60,000



437
明宣德  青花缠枝莲纹大碗

	
款识：大明宣德年製

说明：此碗为宣德一朝新出样式，造型端庄敦实，胎体厚重

坚致，口沿平切，棱角明显，为宣德碗类最奇特者，

比较宣窑圆器能与之相当品类，亦仅见洒蓝釉暗刻龙

纹钵和青花云龙纹钵，皆以厚胎平口著称。其功用文

献失载，后世众说纷纭，至今未明。其外壁装饰构图

常见于缠枝四季花卉、缠枝莲花、缠枝灵芝、缠枝牡

丹、缠枝莲托八宝、三友图等纹样，存世数量罕少，

散见于世界各大收藏机构，其中香港葛氏天民楼收藏

最盛，涵括五类图案。

参阅:《苏州博物馆藏-瓷器》文物出版社	2009

A LARGE BLUE AND WHITE "INTERLOCKING LOTUS" 
BOWL
Xuande period, Ming Dynasty
D 31 cm

RMB 3,000,000-3,300,000

《苏州博物馆藏-瓷器》文物出版社	2009



438
清道光  青花缠枝莲纹盘（一对）

	
款识：大清道光年製

说明：敞口小盘，盘形周正。盘内口沿饰折枝莲纹一周，盘心及外

壁均饰缠枝莲纹，底书青花“大清道光年製”六字篆书款

识。青花发色淡雅，绘画流畅，修胎讲究，圈足光洁细润，

为清代官窑传统品种。

A PAIR OF BLUE AND WHITE INTERLOCKING LOTUS PLATES
Daogua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15 cm

RMB 40,000-50,000

439
清康熙  梵红暗刻龙纹洪福齐天盘（一对）

	
款识：大明成化年製

说明：盘撇口折沿，浅腹，矮圈足，施白釉，折沿上以矾红绘蝙蝠

一周，盘心暗刻“寿”字，周围暗刻云龙纹，此盘造型规

整，寓意吉祥。

A PAIR OF IRON-RED DECORATED "DRAGON" PLATES
Kangxi period, Qing Dynasty
D 17.5 cm

RMB 160,000-180,000



440
清乾隆  粉彩文房用具一组五件

	
款识：乾隆年製

说明：文具小巧，件件纤秀，分设笔筒，水洗，印盒，纸镇，笔架等五

件，文房套件配长方文具盘，清初颇为流行，兴盛一时，乾隆帝

喜文精于鉴赏，巧匠唐英迎合上意多烧製文房雅器，此五件便为

其中用心之作。笔筒，内松石绿地，外珊瑚红描金，开光处以粉

彩绘山水图并配诗句。

笔架，四侧珊瑚红描金，其面上粉彩绘青松下童子问道于老人，

其边塑一古籍上书金彩乐善堂（此堂为乾隆皇帝退位后的寝

宫）。印盒，四侧仿石纹釉，盒盖开光内绘仙姑采花图。纸镇，

青花开光绘粉彩山水图景。水洗，通体施红釉。

此套文具形製之秀，造型之雅，画之精，彩之美，在小件文房中

颇为别致，十分完整。

A SET OF TANGYAO WRITING MATERIALS (5 PIECES)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尺寸不一

RMB 950,000-1,000,000



441
清道光  粉彩福寿纹盘（一对）

	
款识：道光已酉年製

说明：此盘敞口，弧壁，圈足。盘内心白地以粉彩绘缠枝莲纹，口

沿及外壁施松石绿釉，上以粉彩绘缠枝莲福寿纹，底书红彩

“道光己酉年製“六字三行楷书款识,道光一朝粉彩不及乾隆

时鲜艳，发色浅淡，正如本品松石绿釉色，颇具时代特色。

A PAIR OF FAMILLE-ROSE "PEACH AND BAT" PLATES
Daogua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15.2 cm

RMB 90,000-100,000

442
清道光  绿龙暗刻海水纹盘

	
款识：大清道光年製

说明：盘为敞口，浅腹，圈足，外壁暗刻海水纹，以绿彩绘两条赶

珠龙，盘心绘一侧面立龙，底书“大清道光年製”六字篆书

款。

A GREEN-ENAMELLED "DRAGON" PLATE
Daogua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18.3 cm

RMB 100,000-120,000



443
民国  汪野亭制溪山烟雨图壶

	
款识：平山

说明：汪野亭：名平，字鉴，号平山、平生、老平、垂钓

子，亦号传芳居士，平山草堂主人，斋名平山草堂，

江西乐平人，近现代著名绘瓷艺术家，“珠山八友”

之一。此茶壶绘“溪山烟雨”景色，远处峰峦挺秀，

近处绘一叶扁舟，悠游烟波江面。几居茅舍在山林中

若隐若现，咫尺瓷面，却表现出百里湖光山色，体现

了极高的工艺水准。外底署“平山”红彩款。

A FAMILLE-ROSE "LANDSCAPE" POT BY WANGYETING
Republic Period
H 15.5 cm

RMB 100,000-120,000

444
民国  邓碧珊制竹石图壶

	
款识：仲南

说明：邓碧珊（1874一l930），字辟寰，号铁肩子，堂号晴窗读书

楼，江西省余干县人，前清秀才，作品多以陶瓷板画为主，

此类实用器颇为少见。壶圆腹，高流，曲柄，附钮盖。器

身绘竹叶纹，轻风徐来，随风而动，如临其境，纹饰精美细

腻，属民国墨彩佳品。

A WHITE-GROUND GRISAILLE "BAMBOO" TEAPOT
Republic Period
L 16.5 cm

RMB 200,000-220,000



445
清乾隆  松石录地粉彩喜上眉梢纹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

说明：检视各类参阅，见陶瓷鉴定大师耿宝昌先生谈及乾隆粉彩，

“仍由大内出样，交御窑厂烧製”，粉彩由原来多用白地着

彩，发展为多种彩色地相配，或以开光，或以各色为地勾出

图案纹饰，具有铜质珐琅效果，被称为“九江瓷”。此件粉

彩采用西洋油画细腻入微的表现手法，景物图具有立体感。

此器近似盘口长颈瓶，小巧之器，大不盈尺，置之书案，把

玩亦可，使用亦可，不单是装点门面的文玩摆设，而是既有

欣赏价值，又有实用价值的文玩雅物。

A FAMILLE-ROSE LIME GREEN GROUND BOTTLE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15.5  cm

RMB 380,000-400,000

446
清光绪  松石绿地粉彩葡萄喜鹊纹碗（一对）

款识：大清光绪年製

说明：此对碗敞口，深弧腹，圈足，口沿及胫部描金，釉色温润，

外壁松石绿地上粉彩绘花鸟图，一株紫葡萄藤，画眉鸣唱，

蝴蝶翩翩，牡丹数枝娇贵粉嫩，浓染淡抹，藤须枝干皆刚柔

相间，立体空透，对比强烈，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器之吉意

正在于此。底书“大清光绪年製”六字两行矾红楷书款识。

A PAIR OF FAMILLE-ROSE LIME GREEN GROUND BOWLS 
Guangxu period, Qing Dynasty
D 11  cm

RMB 90,000-100,000



447
清道光  粉彩三多纹碗（一对）

	
款识：大清道光年製

说明：碗敞口，矮圈足，通体施白釉，以粉彩绘石榴、佛

手、寿桃，代表“多子、多福、多寿”，故名“三多

纹”，此碗白釉蕴净滋润，粉彩发色纯正柔和，底书

矾红“大清道光年製”六字篆书款。

A PAIR OF FAMILLE-ROSE BOWLS
Daogua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9.5 cm

RMB 200,000-220,000

449
清雍正  斗彩松下高士纹杯（一对）

	
款识：尘定轩

说明：此对杯绘高士于树下论道，小厮扶车立于其身后，用

彩发色素雅，底书青花“尘定轩”三字款识。

尘定轩为雍正帝未即位前，在今雍和宫旧址当时王府

内的轩名。多见于康熙末年之器。

A PAIR OF FAMILLE-ROSE "FIGURE" PLATES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7 cm

RMB 280,000-320,000

448
民国  粉彩秋虫图长颈瓶

	
款识：洪宪年製

说明：本器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製瓷时间短、数量稀少，以雍

正、乾隆朝最优秀的瓷器为蓝本，精心仿製仿珐琅彩和粉彩

瓷器。瓶喇叭口，直颈，颈上有两道竹节式弦纹，丰肩渐收

至圈足。腹部粉彩画鸣蝉附于枝头，胎质细白而轻，釉面洁

白润滑，绘工细腻，用彩淡雅，给人玲珑轻巧之感。

A FINE FAMILLE-ROSE VASE
Republic Period
H 14.5 cm

RMB 20,000-25,000

448

449



450
清康熙  豇豆红苹果尊

款识：大清康熙年製

说明：此尊小口、短颈缩于肩下，圆肩、鼓腹，小底内凹，

其造型酷似苹果，器身施豇豆红釉，腹上部多处可见

成片绿色苔点，底施白釉，青花书“大清康熙年製”

六字三行楷书款识。

豇豆红釉色初见于康熙晚期，雍乾以后，似技术失

传，一度停止生产，至清末光绪间才能重新掌握，出

现仿製康熙朝器物。

A COPPER RED-GLAZED BRUSHER
Kangxi period, Qing Dynasty
L 9.3  cm

RMB 280,000-300,000

451
清中期  粉青釉苹果尊

	
说明：苹果尊为康熙官窑的创新器型之一，为文房用

具。陈浏《陶雅》有：“苹果尊于苹果绿之外，

又有天青、釉里红两种，皆珍玩也”，有缩颈和

无颈两种，无颈的以釉里红为多，缩颈的以苹果

绿和天蓝釉为常见。后世民国仿品多见。

此尊小口、短颈缩于肩下，圆肩、鼓腹，小底内

凹，其造型酷似苹果，通体施粉青釉如同青苹果

一般，圈足施酱釉，白底露胎无款。

A FINE CELADON-GLAZED "APPLE-SHAPED" VASE
Mid Qing Dynasty
L 10.5 cm

RMB 250,000-280,000

452
清宣统  豆青釉琮式瓶

	
款识：大清宣统年製

说明：此瓶圆口，短颈，圈足，长方体腹，外壁凸起八卦

纹，故又有“八卦瓶”之称。此瓶通体施豆青釉，形

製敦厚，色泽雅致。

A PALE CELADON-GLAZED CONG VASE
Xuant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28 cm

RMB 80,000-100,000

450

451



454
清光绪  粉彩荷塘清趣纹罐

款识：大清光绪年製

说明：此罐直口微撇，短颈，圆肩，长圆腹，腹以下渐瘦，

圈足。通体白釉为底，粉彩作饰。罐身绘荷塘清趣

纹，一对羽色绚丽的鸳鸯相互对视，游戏于莲荷间，

行过之处水波涟漪，打破了一池碧水的宁静，罐身另

绘大量莲叶、荷花图案，荷叶有些浮于水面，有些娉

婷舒展，有些俯仰欹侧，荷花以朱红、淡蓝、淡紫三

色为主，姿态各异，娇艳欲滴，或含苞、或初绽、或

怒放，画面生机勃勃，意趣十足。此罐彩绘色泽明

快，对比强烈，勾勒精细。罐底落青花“大清光绪年

製”六字双行楷书款。	

参阅：《千祥云集—中国吉祥图案文物·敏求精舍四十五周

年纪念展》	香港艺术馆	2009	Lot.219

A LARGE FAMILLE-ROSE JAR
Guangxu period, Qing Dynasty
H 31 cm

RMB 400,000-450,000

453
清道光  粉彩描金五福捧寿纹方洗

	
款识：慎德堂製

说明：此笔洗四方形，敛口，倭角，口沿绘云蝠纹与“卐”符，寓“万福

祝寿”之意，器身以锦地纹，上绘团寿字，以五只赭红彩蝙蝠围

绕，取“五蝠捧寿”之意。《书经》、《洪范》有解：“五福，

一曰寿，二曰福，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纹命”。“考纹

命”是有善终。所画五只蝙蝠捧寿字或捧桃子，寓意多福多寿。

“慎德堂”为圆明园内的一组建筑，位于圆明园九洲清晏西，修

建于道光十年（1830年），次年落成，是道光皇帝在圆明园内的

一处行宫，晚年主要生活在此。凡属“慎德堂製”款的道光瓷

器，均被视为高于其时官窑的专用御瓷，十分宝贵。

A FAMILLE-ROSE GILT-INLAID "PEACH AND PAT" BRUSHER
Daogua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22.7  cm

RMB 320,000-350,000

《千祥云集—中国吉祥图案文物

敏求精舍四十五周年纪念展》

香港艺术馆	2009	Lot.219



455
清乾隆  翡翠雕夔凤纹象耳衔活环狮钮瓶

	
来源：PARKE-BERNET	GALLERIES·INC	New	York	1966年

12月8日

Colletion	of	Horatio	Seymour	Rubens,	New	York

Collection	of	the	Late	Duke	of	Kent

Collection	of	Frederic	R.Hams,	New	York

From	The	House	of	Jade,	Ltd.,	New	York

说明：这件拍品为翡翠质地，翡翠是一种最珍贵、价值最高的玉

石，被称为“玉石之冠”。还由于深受东方一些国家和地区

人们的喜爱，因而被国际珠宝界称为“东方之宝”。清代皇

室更是对翡翠赏爱有加。此拍品温润细腻，色泽碧绿，器口

呈椭圆形，有盖。盖沿饰回纹一周，盖面饰绶带云纹，顶

镂雕神兽，口微撇，边饰回纹，颈略收，颈雕刻神象纹饰，

两侧各雕一兽首衔活环。肩饰如意纹。壶腹扁圆，以涡纹为

边，其上琢饕餮纹。椭圆形圈足，边饰折戟纹，配木质座。

整体造型古朴典雅，颇具王者之风。

A FINE CARVED JADEITE VASE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43.7 cm

RMB 1,800,000-2,000,000

PARKE-BERNET	GALLERIES·INC	New	York	1966年12月8日



456
明中期  铜鎏金观音像

说明：这尊像是明代中期汉地观音造像典型样式。观音

头戴天冠，冠正面有化佛阿弥陀佛，头顶梳成高

髻，高额宽面，五官端正。双肩横披天衣，胸前

饰璎珞，下身着裙。结跏趺坐，左手于脐前托

净瓶，右手拇指与中指相合，持一杨柳枝，做出

以杨枝醮水向外挥洒的姿势，表示以大慈悲遍洒

甘露水，为众生消灾避难。身下是六角形莲池承

托的仰莲座。整体造型完美，体量高大，工艺精

湛，十分难得。

A GILT-COPPER FIGURE OF SEATED GUANYIN
Mid Ming Dynasty
H 37.5  cm

RMB 650,000-680,000

457
明中期  铜鎏金观音像

说明：此尊观音造像为明代中期汉地风格。观音头戴发巾，

高发髻，顶上有小化佛，耳坠耳铛，胸前饰有精细的

璎珞，面相圆润，双颊饱满，双目微合，微含笑意。

身穿僧袍，结禅定印，全跏趺坐，衣裙下摆于双腿间

铺展开来，裙角边沿錾刻有细密精美的花卉纹饰。造

像体量硕大，铜质精炼，通体鎏金富丽，保存完好，

製作工艺上乘，是一件难得的汉传佛教造像精品。

A GILT-COPPER FIGURE OF SEATED GUANYIN
Mid Ming Dynasty
H 37  cm

RMB 1,700,000-1,900,000



458
明  铜鎏金文殊菩萨像

	
说明：文殊菩萨即文殊师利，佛教四大菩萨之一，代表聪明

智慧。其形象通常是手持慧剑，骑乘狮子，比喻以智

慧之剑斩断烦恼，以狮吼威风震慑魔怨。而此尊文殊

菩萨呈居士相，秃头髹发，发须卷曲，面相方圆，表

情内敛，上身袒露，胸前饰璎珞，左手搭于左腿，右

手持经书置于右腿，帔帛自肩绕双臂而下，垂于两

侧。

A GILT-BRONZE FIGURE OF MANJUSHRI
Ming Dynasty
H 11.5 cm

RMB 150,000-200,000

459
清中期  铜鎏金法器一组三件

	
说明：此组藏传佛教法器分别为法轮、金刚杵、金刚橛，藏

传佛教为佛教三大体系之一，以大乘佛教为主，其下

又可分为密教与显教传承，此三件法器是为降妖除魔

之用。

A SET OF GILT-BRONZE BUDDHIST ITEMS
Mid Qing Dynasty
尺寸不一

RMB 120,000-150,000



461
清初  铜犀牛望月镜架

	
说明：黄铜质地，犀牛为俯卧状，右前蹄支地，似欲撑起上

半身，回首望向背部由如意云纹托起的月牙。牛首有

长短牛角各一，双眼有神，腿部鬃毛分明，臀部有似

火焰形纹饰，整器包浆自然。

A BRONZE"RHINOCEROS" MIRROR MOUNTS
Early Qing Dynasty
L 25.3 cm

RMB 80,000-100,000

460
清  铜双龙笔架

	
说明：笔架亦称笔格为架笔之物，是文房常用器具之一。此

器为铜质，带木托。造型为一身双首的螭龙对望，螭

龙身形细长线条婉转。

A BRONZE "DOUBLE DRAGON" BRUSHREST
Qing Dynasty
L 19 cm

RMB 38,000-40,000

462
清乾隆  铜错金银饕餮纹狮钮方鼎

	
说明：铜胎嵌金银，兽面纹饰，盖钮为狮子戏球，形象逼

真，张口露牙，尾分叉后翘，盖四面镂空刻云纹，嵌

八宝纹饰，口沿处饰回纹，器身出戟，四圆柱形足。

A GOLD AND SILVER-INLAID BRONZE ARCHAISTIC 
VESSEL FANGDING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38 cm

RMB 350,000-400,000

460

461



463
清  铜胎掐丝珐琅龙纹洗

	
说明：此洗圆口，扁腹，圈足，内饰正面立龙，气势咄人，

口沿处为云头纹，主体饰龙纹，近足处饰海水纹，此

器做工考究，形製规范。

A CLOISONNE BRUSHWASHER
Qing Dynasty
D 20.5 cm

RMB 60,000-80,000

464
清中期  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莲纹插板

	
说明：掐丝珐琅又称“景泰蓝”，製作工艺复杂。此件器物

以铜为胎体，整体为梯形，背面光素有八个小孔。正

面施掐丝珐琅工艺，以夔龙纹装饰一周，四角饰卷云

纹，主体为西番莲纹，工艺精良，纹饰精细。

A CLOISONNE SCREEN
Mid Qing Dynasty
L 22.5 cm

RMB 60,000-80,000



465
清  黄花梨雕竹兰灵芝纹笔筒

	
说明：此笔筒以黄花梨旋削而成，木纹细腻，口微

撇，剔地阳雕竹、兰、灵芝三种灵草，雕

刻细致气韵生动。竹兰为花中君子代表文

人雅士的高风亮节，而灵芝是吉祥美好的

象征。此器整体造型古朴典雅。

A CARVED HUANGHUALI BRUSHPOT
Qing Dynasty
H 12.5 cm

RMB 30,000-40,000

466
清  黄花梨雕素笔筒

	
说明：敞口，圆腹，口及底沿凸起，有三足。器物

表面光素无纹，突出了黄花梨木质纹理的

精致，整体简约素雅，包浆厚重。

A CARVED HUANGHUALI BRUSHPOT
Qing Dynasty
H 15.7 cm

RMB 40,000-50,000

467
清中期  竹雕携琴访友纹笔筒

	
说明：竹製，直筒型，色泽古雅，包浆自然。以浮雕技法于

筒壁，刻山峦叠嶂。只见一老者持杖前行，童子携琴

随后。老者回首，仿佛正催促童子赶路，担心误了与

友人之约，画面充满意境。

A CARVED BAMBOO BRUSHPOT
Mid Qing Dynasty
H 13.7 cm

RMB 130,000-150,000



468
清中期  粉彩山水纹墨床

	
款识：乾隆年製

说明：瓷胎施白釉描金，呈书卷形，正面以墨彩绘山水纹

饰，背面有四个小足，整体造型古朴典雅充满文人气

息。

A FAMILLE-ROSE LANDSCAPE INKSTAND
Mid Qing Dynasty
L 8.5 cm

RMB 30,000-40,000

469
清  书卷式端砚

	
说明：此器石质细密，雕成书卷之形，佩随形木盒，正面刻

有俯卧回首的麒麟一只，上刻“几讯楼题诗研，辛酉

八月，燕昌”，背面刻行书诗文，此器古雅大方，包

浆润泽。

A BOOK-SHAPED DUAN INKSTONE
Qing Dynasty
L 15 cm

RMB 25,000-28,000

471
清中期  紫檀雕树叶式笔舔

	
说明：以紫檀为材质，正面阴刻叶脉，背面茎脉凸

出，整器构思巧妙，造型简朴，木纹清晰。

A ZITAN LEAF-SHAPED SAUCER
Mid Qing Dynasty
L 11.2 cm

RMB 65,000-70,000

470
清  竹雕兽钮方章

	
印文：得一知己可以不恨

说明：此印以竹为材质，瑞兽为钮，雕刻生动，包浆自然。

瑞兽呈蹲踞状，前腿撑地，头上扬，口微张露牙，尾

部卷曲。

A BAMBOO SQUARE SEAL WITH BEAST KNOB
Qing Dynasty
H 7 cm

RMB 40,000-50,000

468

469

470

471



473
清  水晶雕瑞兽镇纸

	
说明：选天然水晶製成，质地纯净，呈玻璃光泽，半透明，

无杂质。圆雕，瑞兽做俯卧状回首而顾，双角，灵芝

耳，尾部卷曲分叉，配木座。

A CARVED CRYSTAL MYTHICAL BEAST PAPERWEIGHT
Qing Dynasty
L 7 cm

RMB 45,000-50,000

472
清初  铜瑞兽钮纸镇

	
说明：以黄铜製成，下部为鼓形，上蹲伏一兽应为狮

子，右前爪踩按小狮子，尾部上卷，头后鬃

毛分开，神态可掬。

A BRONZE MYTHICAL BEAST PAPERWEIGHT
Early Qing Dynasty
H 5 cm

RMB 15,000-18,000

474
清乾隆  寿山石雕松纹印章

印文：乾隆大宝

说明：此器取材寿山石，石质温润细密，纯净无杂质，使用浮雕技

法，依形就势，雕刻松林童子，松下雕五童子，童子面带笑

意，表情活泼，其中一童作攀爬状，神态生动。一侧作行书

款“风华正茂，乙亥年春，半路人书”，印文为“乾隆大

宝”四字。

A CARVED SOAPSTONE SEAL INSCRIBED WITH "QIAN LONG 
DA BAO"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6.7 cm

RMB 150,000-180,000

472

473



475
元/明  “关内侯印”金钮章

	
印文：关内侯印

说明：金质，章呈方形，上有龟形钮，四肢伏地，龟首上

昂。正方形印面上有2行阴文篆书“关内侯印”。关内

侯,爵位名。秦汉时置,为二十等级之第十九级，位于

彻(列)侯之次。有其号，无国邑。一般系对立有军功之

将的奖励,封有食邑多少户,有按规定户数征收租税之

权,可世袭。南北朝时沿用,仅成为爵位的一种品级。

历史上卫青、李息、苏武等人皆曾受关内侯爵号。

参阅：佳士得香港	1990年3月19-21日	P39	Lot.401

A GOLDEN "GUANNEIHOUYIN" SEAL
Yuan/Ming Dynasty
L 2.5 cm

RMB 800,000-1,000,000

佳士得香港	1990年3月19-21日	P39	Lot.401



477
清中期  竹雕老子出关纹香筒

	
说明：此器以竹为材，圆筒形，采用浮雕镂雕等技法雕刻而

成。题材为老子出关的典故。老子姓李名耳，字聃，

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此器雕

刻技法娴熟，画面丰富，整器包浆自然。

A CARVED BAMBOO CYLINDRICAL PARFUMIER
Mid Qing Dynasty
H 17.5 cm

RMB 80,000-100,000

476
清  竹雕诗文臂搁

	
说明：臂搁也称腕枕，是古代文人书写时的文案工具。此臂

搁以一竹片雕成，正面阴刻竹纹，古人有“宁可食无

肉，不可居无竹”之说，因此竹作为高风亮节的代

表，体现了文人雅士对其的尊崇。此臂搁题款为“龙

蟠初挂月，凤舞欲生风，松嵓尻，士书”。

A CARVED BAMBOO WRIST REST
Qing Dynasty
L 30 cm

RMB 35,000-40,000



478
清初/清中期  铜鎏金戟耳炉、四足朝冠耳琴炉

	
款识：大明宣德年製、清玩

说明：两件均为黄铜製成，戟耳炉，呈直筒型，撇口，圈

足，两侧出月牙形戟耳，底部刻篆书“清玩”款。琴

炉，折沿口，器身为方形下，有四足，两侧有耳向上

似朝廷大臣的官帽，故名“朝冠耳炉”，底刻楷书

“大明宣德年製”款。

A SET OF GILT-BRONZE CENSER
Early/Mid Qing Dynasty
尺寸不一

RMB 90,000-100,000

479
清  铜鎏金花鸟纹三足鼎式炉

	
款识：乾隆年製

说明：此器仿古造型，铜胎鎏金，呈鼎式三足，配珊瑚钮木

盖。炉身有三条出戟，将炉身画面分为三部分。一为

两只喜鹊落于梅枝之上，取“喜上眉梢”和“双喜”

之意。一为牡丹图案象征富贵，一为雉鸡立于枝头，

有吉祥之意。整器造型规整，寓意吉祥，製作精良。

A GILT-BRONZE TRIPOD CENSER
Qing Dynasty
H 19 cm

RMB 30,000-40,000

480
清  木胎漆金开光式花卉纹三足炉

	
说明：木胎施漆金工艺，狮子戏球盖钮，刻回

纹，两侧象耳，肩部饰如意云纹，三

足，锦地纹开光内雕花卉纹。

A PAINTED LACQUER TRIPOD CENSER
Qing Dynasty
H 22 cm

RMB 300,000-40,000

479

480



481
清初  铜点金桥耳鼎式炉

款识：宣德年製

说明：此炉以精铜为材，选材考究，造型典雅，器表光润。呈方

体，口沿外撇，束颈，溜肩，腹壁下收，袋足。体侧置双桥

耳，瓶身通体点金，金光灿烂，富丽华贵。

器底阴刻“宣德年製”四字篆书款。原配红木托。

此器造型模仿古代青铜礼器，造型典雅古朴，製作细腻，成

型考究又不失自然流畅的特色，反映出清初製炉的精湛之

处，端庄稳健，典雅古朴。若置於厅堂之中，平添典雅富丽

之气，实为铜炉艺术精品。

A GOLD-SPLASHED BRONZE CENSER,MARK OF "XUAN DE 
NIAN ZHI"
Early Qing Dynasty
L 14.6 cm

RMB 300,000-350,000

482
清初  铜海八怪纹罐

款识：宣德

说明：此罐撇口，颈部微收，溜肩，上腹微鼓，下渐收，底部宽圈足。

罐口沿颈部光素，肩部铸刻莲瓣纹，与腹下莲瓣呼应。腹部绘主

题纹饰，錾浪涛锦地，阳文鎏金振翅应龙及海怪瑞兽，底部长方

框大篆书“宣德”二字。器形端正，铜质纯厚，工艺复杂。罐身

通体满雕海水波涛，浮雕海八怪纹饰，姿态各异，形象鲜活。海

八怪图案以汹涌波涛作地，绘有海马、狮、象、翼龙和鱼等各色

海兽鱼类奔逐其间，此纹饰始于明宣德年间。全器纹饰繁复，雕

刻精湛，不为多见。

A BRONZE BEAST DESIGN OVOID JAR,MARK OF “XUAN DE”
Early Qing Dynasty
H 13.5  cm

RMB 150,000-180,000



484
清  黄花梨、紫檀印盒及紫檀墨床

	
说明：紫檀、黄花梨均为名贵木材，用此二种材质做文房用

具既显尊贵又不失典雅，此三件文房用品器表光素无

纹，包浆自然，造型简洁，颇具文雅之气。

A GROUP OF HUANGHULI AND ZITAN SEAL BOX , ZITAN 
INKREST
Qing Dynasty
尺寸不一

RMB 50,000-60,000

483
清中期  紫檀印盒

说明：取上等材质製成，圆角四方形，周身光素无纹，器身

表面现牛毛纹理，繁密多姿，紫檀别名“青龙木”，

数百年方能成才，极为珍贵。

A ZITAN SEAL BOX
Mid Qing Dynasty
L 12 cm

RMB 50,000-60,000

485
清中期  黄花梨嵌宝花蝶纹盖捧盒

	
说明：此捧盒以黄花梨为材质，长方形，包浆温润，盒盖以

螺钿、珊瑚、青金石等杂宝镶嵌装饰，口沿处饰回

纹。

A HARDSTONE EMBELLISHED HUANGHUALI BOX AND 
COVER
Mid Qing Dynasty
L 25.7 cm

RMB 300,000-350,000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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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
清中期  竹黄浅刻山水纹盖盒

	
说明：竹黄即竹之内皮，浅黄色，色泽光润，又有“文

竹”“贴黄”“翻黄”等称谓，此件山水盖盒采浅刻

技法刻山水纹，嵌绿松石，盒盖一周饰回纹，铜活完

好，风格清雅，包浆自然。

A BAMBOO-VENEER BOX AND COVER
Mid Qing Dynasty
L 31 cm

RMB 50,000-60,000

486
清中期  竹雕瓜果纹盖盒

	
说明：竹製，分盒盖盒身两部分，整体为瓜形。盒盖上浮雕

有瓜蔓及小瓜，小瓜也作“瓞”，意为“瓜瓞绵绵”

有“子孙昌盛，多子多孙”之意，器物包浆自然。

A CARVED BAMBOO BOX AND COVER
Mid Qing Dynasty
L 10 cm

RMB 45,000-55,000

488
清初  黄花梨方盒

	
说明：这件黄花梨钱箱包浆厚重，整体光素无纹，木纹清

晰，铜活完好。箱体两侧配有铜质把手方便使用，此

件钱箱似为钱庄专用之物。

A CARVED HUANGHUALI CASE
Early Qing Dynasty
L 38.3 cm

RMB 65,000-75,000

486

487



489
清  方胜黑大漆描金凤纹盘

	
说明：方胜纹即两个菱形压角相叠组成的图案，相传为西王

母所戴发饰。后成为代表同心双合、彼此相通的美好

寓意。此器以方胜为造型，施大漆工艺，盘心描金绘

凤纹，似为古人用作陪嫁之用。

A GILT-DECORATED LACQUER"PHONEIX"DISH
Qing Dynasty
L 41.5 cm

RMB 15,000-20,000

490
清  红木茶托

说明：红木为材，方形案，周身镂雕枝干盘绕，匠意富于韵

致，寄情自然。其身包浆古雅，文人雅士憩于桌前品

诗论道，愈显高雅珍贵。

A HONGMU PALLET
Qing Dynasty
L 65 cm

RMB 8,000-10,000

491
清  红木卷木

	
说明：此件案几木纹自然优美，包浆温润，张弛有度，有清

新典雅的文人雅气，为清代案几的典型风格。置于书

房之中，配以茶具，品茶赏诗，意境宜人。

A HONGMU PALLET
Qing Dynasty
L 57.5 cm

RMB 8,000-10,000

489

490



492
清  寿山石雕刘海戏蝉纹摆件

	
说明：寿山石材质，配木托，题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刘海

戏金蟾”，刘海为侧卧状，以叶为衣，右腿撑地，左

腿微曲，头上扬，面露微笑，双手抚摸金蟾，人物造

型自然，刻画细致。

A CARVED SOAPSTONE FIGURE OF LIUHAI
Qing Dynasty
L 10 cm

RMB 38,000-40,000

493
清  竹雕观音像

	
说明：此器以竹节雕成，圣容慈祥，双目微合，左手持净

瓶，右手结法印，衣襟飘逸，凸显端庄静穆之感。

A CARVED BAMBOO FIGURE OF GUANYIN
Qing Dynasty
H 8.6 cm

RMB 58,000-60,000

494
清  寿山石雕道教人物

	
说明：以寿山石雕刻而成，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左手持宝

杵，右手上扬高于头，长袖垂落，衣饰飘逸满布吉祥

花卉纹。道教创始人为老子，其思想崇尚自然，主张

清净无为。此件寿山石道教人物正体现了道教这种自

然洒脱的思想。

A CARVED SOAPSTONE FIGURE OF TAOIST PRIEST
Qing Dynasty
H 19 cm

RMB 40,000-50,000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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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
清  龙眼木雕人物像

	
说明：以龙眼木为材，用立体圆雕工艺雕成，老者上身袒

露，右脚踩在木盒之上，腿上放一书卷，左手拥童

子，右手从肩上向后做抓背状，面容和蔼，慈眉善

目，胡须散落前胸。童子立于老者左侧，右手持酒杯

举于老者面前，似在敬酒。此器雕工精细，包浆自

然。

A CARVED LENGKENG FIGURE
Qing Dynasty
H 19.5 cm

RMB 15,000-20,000

496
清  竹雕八仙人物一组

	
说明：八仙为民间流传的道教八位神仙，明代以前众说不一，自明

以后始定为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八位神仙，更有八仙过海之传

说。此组八仙人物，以竹为材质，分刻各持法器的八仙形

象，人物刻画生动自然，包浆厚重。

A BAMBOO SET OF THE DAOIST IMMORTALS
Qing Dynasty
尺寸不一

RMB 60,000-80,000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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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
清初  黄花梨案几

	
说明：翘头案形製，案面两端装翘头，木纹清晰，包浆自

然，突出了黄花梨的天然质地，两侧腿间装横枨，横

枨间镂雕花纹，牙板雕云纹。

A SMALL CARVED HUANGHUALI RECTANGULAR 
TALBE
Early Qing Dynasty
L 46 cm

RMB 150,000-180,000

498
清初  黄花梨五屏风镜台

	
说明：黄花梨材质，主体镂雕穿花龙纹，正面两龙相对，中

间为变形寿字，底座带五个抽屉，雕花卉纹，此器用

料讲究，雕工精细，包浆自然。

A FINELY CARVED HUANGHUALI FIVE-FOLD SCREEN 
MIRROR STAND
Early Qing Dynasty
H 75 cm

RMB 650,000-700,000



499
清道光  红地金龙宫卷纸（两张）

说明：自明代以来诸帝甚重文房，常不惜工本，命宫廷纸厂

仿製历代名纸，因此宫廷造纸技艺于天下独步，甚为

希见。此套手绘龙纹宫纸，质地厚实，纹理均舒细

腻，艳丽典雅，红地上所绘龙纹，威武庄严，华丽非

凡，加之纸张平整如新，保存至今极为完好，极为珍

贵。

A P A I R  O F  R E D  I M P E R I A L  P A P E R  W I T H  G L I T -
DECORATED DRAGOD DESIGN
Daoguang period, Qing Dynasty
L×W 62.5×62.5 cm

RMB 50,000-60,000

500
清中期  缂丝群仙祝寿图

说明：此件缂丝朵朵祥云，人物众多，喜

庆吉祥之气扑面而来，人物描绘细腻

生动，画面构图丰富饱满，色彩娇艳

美丽，极具装饰性和欣赏性。“一寸

缂丝，一寸金”古已有之，作为古代

丝织工艺的高档品种，其工艺之精

繁，工艺之复杂，毋庸置疑。

A "BAXIAN" KESI TEXTILE
Mid Qing Dynasty
L×W 171.5×86.5 cm

RMB 450,00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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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卖	规	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则制定

本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和有关民事法律、法规，参照国际通行惯例制定。

第二条	规则效力

本规则是约束拍卖人、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等拍卖活动相关当事人的重要合同依据。凡参

加本公司举办拍卖活动的各方当事人必须认真阅读本规则，并依据本规则对参加拍卖活动的行

为负责，参加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视为承诺遵守本规则。

第三条	规则解释

拍卖人有权对本规则进行解释，以及解释和处理本规则以外的特殊问题和未尽事宜。

第四条	规则修改

本规则在施行过程中如有修改，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适用最新版本规则。

第五条	规则施行

本规则于2005年3月开始施行。

第六条	名词解释

本规则各条款内，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一）“拍卖人”指本公司，即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二）“委托人”指委托拍卖人拍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明

或根据文义特殊需要，委托人均包括委托人的代理人；

（三）“竞买人”指参加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办理了必要登记手续，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参加竞购拍卖标的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对拍卖标的的买卖条件或对

竞买人的资格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条件或资格。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明或根据

文义特殊需要，竞买人均包括竞买人的代理人；

（四）“买受人”指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中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

（五）“拍卖标的”指委托人委托拍卖人进行拍卖的物品或权利；

（六）“拍卖成交日”指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中，拍卖师以落槌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某拍

卖标的达成交易的日期；

（七）“成交价”指拍卖师落槌决定将拍卖标的售予买受人的价格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达成交

易的价格；

（八）“拍卖收益”指支付委托人的款项净额，该净额为从成交价中扣除佣金和各项费用后的

余额；

（九）“购买价款”指买受人因购买拍卖标的而应支付的包括成交价、佣金和各项费用在内的

价款总额；

（十）“各项费用”指拍卖人对拍卖标的进行保险、制作拍卖标的图录和其它形式的宣传

品、包装、运输、存储等所收取的费用，以及因委托人、买受人拒不履行义务而应当支付的

所有款项；

（十一）“保留价”指委托人经与拍卖人协商后书面确认的拍卖标的的最低售价。

第二章	关于拍卖人

第七条	决定权

拍卖人对下列事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

（一）通过拍卖标的图录、新闻媒体或其他载体对任何拍卖标的作任何内容说明或评价；

（二）拍卖标的在图录中插图、拍卖标的展览及其他形式的展示活动中的安排及所应支付费用

的标准；

（三）确定拍卖标的的起拍价；

（四）决定拍卖时间、拍卖地点、拍卖条件、拍卖方式等事项；

（五）对委托人及其代理人、竞买人及其代理人的身份以拍卖人认为合理的方式进行核查，决

定是否接受委托拍卖或同意参加竞买，决定是否认可委托人或竞买人之代理人的代理；

（六）在接受委托拍卖后的任何阶段，进一步确定拍卖标的是否适合拍卖人拍卖；

（七）拒绝不宜参加拍卖活动的人进入拍卖场所，或在拍卖会现场进行拍照、摄像等活动；

（八）拍卖师有权调整竞价阶梯、拒绝任何竞买，在出现争议时，将拍卖标的重新拍卖；

（九）接受委托人授权，同意以特殊付款条件支付购买价款。

第八条	鉴定权

拍卖人认为需要时，可以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评估。鉴定、评估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

拍卖标的的状况不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委托拍卖合同。

第九条	著作权

委托人委托拍卖人拍卖，即自动授权拍卖人对拍卖标的自行制作照片、图示、图录、其他形式

的影像制品或进行文字说明。拍卖人有权对拍卖标的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它形式的影像

制品，并依法享有著作权，有权对其加以使用。

第十条	责任免除

拍卖人作为拍卖活动的组织者，对委托人或买受人的任何违约或侵权行为不承担责任。委托人

对拍卖标的向拍卖人和买受人承担责任，买受人对支付价款向拍卖人和委托人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拍卖推介

拍卖人在对拍卖标的进行展览、出版或发表的图录、文告中，对拍卖标的的作者、年代、尺

寸、质地、装裱、来源、真实性、保存情况、估价、评价等方面的口头或书面陈述均属参考性

意见，并可于拍卖前修订，不表明拍卖人对拍卖标的的真实性、价值、色调、质地、有无缺陷

等所作的担保。

第十二条	拍卖记录

拍卖人在进行拍卖过程中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由拍卖师、记录人签名。

第十三条	保密责任

拍卖人有义务为委托人、竞买人及买受人保守秘密，维护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和拍卖人的

正当权益不受损害。

第十四条	瑕疵责任

拍卖人对拍卖标的的真伪或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竞买人及其代理人有责任亲自审看、考

量拍卖标的的实际状况，对自己竞买拍卖标的的行为承担责任，而非依靠拍卖人制作的拍卖图

录以及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或宣传品之表现做出决定。

第三章	关于委托人

第十五条	委托拍卖登记

委托拍卖人拍卖时，委托人为自然人的，必须持有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与拍卖

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委托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必须凭有效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或者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登记，与拍卖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

第十六条	委托人之代理人

代理委托人拍卖，应向拍卖人出具相关委托证明文件。委托人的代理人若为自然人的，必须持

有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登记；若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凭有效注册登记文件、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者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登记。

第十七条	委托人之保证

委托人应于签订委托拍卖合同的同时，向拍卖人交付拍卖物品原物或将权利凭证原件交付拍卖

人。委托人就其委托拍卖标的向拍卖人及买受人负有如下保证责任：

（一）其对该拍卖标的拥有绝对的所有权或享有合法的处分权，对该拍卖标的的拍卖不会侵害

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亦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就该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向拍卖人进行了全面、详尽的披露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

或虚构成分；

（三）委托人如果违反上述保证，致使买受人或拍卖人蒙受损失，则应负责赔偿买受人、拍卖

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

第十八条	保留价

所有拍卖标的原则上均设有保留价，拍卖人与委托人约定无保留价的除外。保留价数额由委托

人提出，经与拍卖人协商后以书面形式确认。保留价数额一经双方确认，其更改须事先征得对

方同意。在任何情况下，拍卖人不对某一拍卖标的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会中未达保留价不成交

而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九条	拍卖中止

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则拍卖人可以在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中止委托拍卖：

（一）拍卖人对拍卖标的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

（二）第三人对拍卖标的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且能够提供异议所依据的相关证据材料，

并按照拍卖人规定交付担保金，同时愿意对中止拍卖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及全部损失承担相应

责任；

（三）有证据表明委托人已经违反或将要违反本规则的任何条款；

（四）存在其他合理原因。

第二十条	知情责任

委托人有权利和义务通过参加拍卖会或前来查询等方式主动了解拍卖标的交易情况，拍卖人不

承担告知义务。

第二十一条	未上拍

委托人与拍卖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后，如果拍卖人最终决定对委托拍卖标的不予拍卖，则委托

拍卖合同解除，拍卖人不承担违约责任。委托人应自拍卖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自行领取委托拍

卖标的，拍卖结束之日前收到拍卖人通知的，委托人应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自行领取委

托拍卖标的。

第二十二条	委托人撤拍

委托人在拍卖日前任何时间，向拍卖人发出书面通知说明理由并经拍卖人同意后，可撤回其

拍卖标的。但撤回拍卖标的时，若拍卖图录或其它宣传品已经开始印刷，则委托人应当支付

拍卖人相当于该拍卖标的保留价百分之二十的违约款项。如拍卖图录或其它宣传品尚未印

刷，则委托人应当支付拍卖人相当于该拍卖标的保留价百分之十的违约款项。无保留价的，

以约定的保险金额为准。因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而引起的其它责任均由委托人自行承担，拍

卖人不承担责任。

第二十三条	自动受保

除委托人另有书面明示外，在委托人与拍卖人订立委托拍卖合同并将拍卖物品原物交付拍卖人

后，拍卖物品将自动受保于拍卖人的保险，保险金额以拍卖人与委托人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确定

的保留价为准。无保留价的，以约定的保险金额为准。

第二十四条	保险期限

如果拍卖成交，保险期限截止拍卖成交日后第七日，期满前买受人领取拍卖物品的则保险期限

提前终止。如果拍卖未成交，则保险期限截止拍卖结束之日后第三十日。

拍	卖	规	则

第二十五条	保险费

除非委托人与拍卖人另有约定，拍卖成交后，委托人应向拍卖人支付相当于成交价百分之一的

保险费。如果拍卖未能成交，委托人应支付相当于保留价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第二十六条	风险自担

如委托人以书面形式告知拍卖人不需投保其拍卖标的，则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我公司不对

拍卖标的的损毁、灭失等风险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十七条	保险免责

因自然磨损、固有瑕疵、内在或潜在缺陷、物质本身变化、自燃、自热、氧化、锈蚀、渗漏、

鼠咬、虫蛀、大气(气候或气温) 变化、湿度或温度转变、正常水位变化或其他渐变原因以及

因地震、海啸、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恐怖活动、谋反、政变、罢工、

暴动、民众骚乱及核裂变、核聚变、核武器、核材料、核辐射以及放射性污染对拍卖标的造成

的任何毁损、灭失，以及由于任何原因造成的图书框架或玻璃、囊匣、底垫、支架、装裱、插

册、轴头或类似附属物的毁损、灭失，拍卖人不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	保险赔偿

凡属因拍卖人为拍卖物品所购保险承保范围内的事件或灾害所导致的拍卖物品毁损、灭失，应

根据保险法律法规处理。拍卖人在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并获得保险赔偿后，将从保险赔款中扣

除拍卖各项费用的余款支付给委托人。

第二十九条	竞买禁止

委托人不得竞买自己委托拍卖人拍卖的拍卖标的，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三十条	佣金及费用

除委托人与拍卖人另有约定外，委托人授权拍卖人按成交价百分之十扣除佣金并同时扣除其它

各项费用。

第三十一条	支付拍卖收益

在买受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之后，拍卖人支付委托人拍卖收益。如买受人已按本规则规定自拍

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向拍卖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应自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后以人民币

为结算方式将拍卖收益支付委托人。如买受人未按本规则规定自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向拍卖人

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将在收到买受人支付的全部购买价款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拍卖

收益支付委托人，但此付款日期不得早于拍卖成交日起第三十日。

第三十二条	转让义务

拍卖成交且买受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后，须委托人配合办理权利转让等必要手续的，委托人应

当于买受人支付购买价款后七日内协助买受人办理拍卖标的的权利转让等手续，转让手续办理

完毕七日后委托人领取拍卖收益。如果拍卖成交后委托人拒不转让拍卖标的，视为委托人擅自

撤拍，拍卖人可以要求委托人承担撤拍之违约责任，也可以要求委托人继续履行合同，逾期转

让拍卖标的期间，委托人向拍卖人支付成交价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履行合同违约金。

第三十三条	流拍

如果拍卖标的未能成交，委托人应自拍卖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领取拍卖标的，并向拍卖人支付

保留价百分之三的未拍出手续费及其它各项费用。

第三十四条	逾期领取拍卖标的

如果委托人逾期领取拍卖标的，拍卖人向委托人收取保留价每日千分之一的保管费。如果委托

人逾期三十日未领取拍卖标的，拍卖人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出售方式按拍卖人认为合适的条

件出售该拍卖标的，而且出售价格可以低于保留价。拍卖人有权从出售收益中扣除委托人应支

付的费用及再次拍卖该拍卖标的的所有费用，余款由委托人自行领取。

第四章	关于竞买人和买受人

第三十五条	竞买登记

参加竞买应在拍卖日前按照拍卖人的要求办理登记手续，以取得拍卖活动的竞买权，成为竞

买人。

竞买人为自然人的，应在拍卖日前凭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竞买

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在拍卖日前凭有效的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者合

法的授权委托手续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领取竞买号牌，成为竞买人。竞买人对其领取的竞买

号牌应妥善保管，在竞买人未先行向拍卖人报失的情况下，竞买人对持有其竞买号牌的行为人

的竞买行为承担责任。

第三十六条	委托代理竞买

竞买人应亲自出席拍卖会，也可委托代理人参加竞买。委托代理人参加拍卖活动，应在办理竞

买人登记手续同时按照拍卖人要求提供代理竞买的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

证件，并经拍卖人以书面形式认可竞买人之代理人身份，否则参加竞买的行为人当然被视为竞

买人本人。

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参加竞买或进行虚假代理等恶意参加竞买的行

为，均由行为人自行承担买受人的责任甚至其它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保证金

竞买人参加拍卖活动，应在领取竞买号牌前交纳保证金，保证金的具体数额由拍卖人在拍卖日

前公布。竞买人未能购得拍卖标的，则保证金在拍卖日后七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返还竞买人；

竞买人购得拍卖标的，则保证金抵扣购买价款，如有余额在拍卖日后七个工作日内返还。

第三十八条	委托拍卖人代理竞买

竞买人委托拍卖人竞买，应不迟于拍卖日前与拍卖人签订委托竞买协议，办理委托手续，向拍

卖人出具书面委托竞买授权书，支付保证金。竞买不成功，拍卖人不收取任何服务费。

第三十九条	委托竞买之免责

拍卖人及职员对代理竞买过程中出现的过失、疏忽、竞买未成功或无法代为竞买不承担责任。

第四十条	委托解除

委托竞买人如要解除委托竞买协议，应在拍卖活动日前书面通知拍卖人。

第四十一条	委托在先原则

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竞买人以相同委托竞买价对同一拍卖品竞买成功，则最先同拍卖人签订委

托代理竞买协议者为成功竞买者。

第四十二条	成交

竞买人以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成交时，则竞买人成功竞买拍卖标的，成

为买受人，买受人须当场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四十三条	成交价款及佣金

成交后买受人须向拍卖人付清成交价款，支付相当于成交价百分之十五的佣金后领取拍卖物品

或受让拍卖权利。买受人如不能当场付清成交价款及佣金，应当场支付不少于成交价百分之

三十的预付款，其余款项于拍卖成交日后七日内一次付清。

第四十四条	支付币种

所有价款应以拍卖人指定的货币支付，如买受人以拍卖人指定的货币以外的其他货币支付，应

按买受人与拍卖人约定的汇价折算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于买受人付款日前一工作日公布的人民

币与该币种的汇价折算。拍卖人为将买受人所支付之该种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所发生的所有银行

手续费和其它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第四十五条	逾期付款责任

若买受人未能按照本规则规定及时付清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可以选择如下权利：

（一）买受人向拍卖人支付佣金和成交价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解除拍卖交易。

（二）要求买受人履行拍卖交易，买受人向拍卖人支付逾期付款部分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付款

违约金，直至买受人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

（三）在买受人未承担上述违约责任的情况下，拍卖人可以撤销向同一买受人拍出的任何拍卖

交易，留置拍卖人向同一买受人拍卖的任何拍卖标的，以及由拍卖人占有买受人的任何其他财

产权利，保留追究买受人因撤销交易所造成的损失权利，留置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风险由买

受人承担。

第四十六条	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标的责任

买受人领取或受让拍卖标的的日期不得迟于拍卖成交日后第七日。买受人未及时付清购买价

款，则无权领取或受让拍卖标的，同时不能免除承担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标的责任。逾期领

取或受让拍卖标的，拍卖人向买受人收取成交价每日千分之一的保管费，由买受人承担拍卖

标的的搬运、储存及保险等费用和拍卖标的的毁损、灭失风险。即使该拍卖标的仍由拍卖人

或其他当事人代为保存，拍卖人或其他当事人对任何原因所致的该拍卖标的的毁损、灭失不

承担责任。

若买受人延迟领取或受让拍卖标的超过三十日，拍卖人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出售方式按拍卖

人认为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标的，而且出售价格可以低于成交价。拍卖人有权从出售收益中

扣除买受人应支付的费用及再次拍卖该拍卖标的的所有费用，如有余款由买受人自行领取，所

得款项不足以抵扣购买价款的差额由买受人支付。

第四十七条	包装及搬运

拍卖人应买受人要求代为包装及处理购买的拍卖标的，仅应视为拍卖人对买受人提供的服务，

拍卖人可酌情决定是否提供此项服务，若因此发生任何损失均由买受人自负。

第四十八条	拍卖标的出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限制带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的

拍卖标的，拍卖人将在拍卖图录中或拍卖会现场予以说明，买受人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行办

理出境手续。

第五章	其他

第四十九条	通讯登记

委托人及其代理人和竞买人及其代理人应当登记拍卖人要求登记的有效通讯方式作为通知途

径，若通讯方式发生变更，应立即书面告知拍卖人，登记无效的通讯方式或通讯方式变更后没

有及时告知拍卖人，拍卖人不承担责任。

第五十条	争议解决

因参加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而发生的任何争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向拍卖人所

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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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拍卖合同。 

第四十三条 拍卖人认为需要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的，可以进行鉴定。 

鉴定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标的状况不相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

者解除合同。 

第四十四条 委托拍卖合同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委托人、拍卖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二）拍卖标的的名称、规格、数量、质量； 

（三）委托人提出的保留价； 

（四）拍卖的时间、地点； 

（五）拍卖标的交付或者转移的时间、方式； 

（六）佣金及其支付的方式、期限； 

（七）价款的支付方式、期限； 

（八）违约责任； 

（九）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节	拍卖公告与展示	

第四十五条 拍卖人应当于拍卖日七日前发布拍卖公告。 

第四十六条 拍卖公告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拍卖的时间、地点； 

（二）拍卖标的； 

（三）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 

（四）参与竞买应当办理的手续； 

（五）需要公告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七条 拍卖公告应当通过报纸或者其他新闻媒介发布。 

第四十八条 拍卖人应当在拍卖前展示拍卖标的，并提供查看拍卖标的的条件及

有关资料。 

拍卖标的的展示时间不得少于两日。 

第三节	拍卖的实施	

第四十九条 拍卖师应当于拍卖前宣布拍卖规则和注意事项。 

第五十条 拍卖标的无保留价的，拍卖师应当在拍卖前予以说明。 

拍卖标的有保留价的，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时，该应价不发生效力，

拍卖师应当停止拍卖标的的拍卖。 

第五十一条 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

认后，拍卖成交。 

第五十二条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和拍卖人应当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五十三条 拍卖人进行拍卖时，应当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应当由拍卖师、

记录人签名；拍卖成交的，还应当由买受人签名。 

第五十四条 拍卖人应当妥善保管有关业务经营活动的完整账簿、拍卖笔录和其

他有关资料。 

前款规定的账簿、拍卖笔录和其他有关资料的保管期限，自委托拍卖合同终止之

日起计算，不得少于五年。 

第五十五条 拍卖标的需要依法办理证照变更、产权过户手续的，委托人、买受

人应当持拍卖人出具的成交证明和有关材料，向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手续。 

第四节	佣金	

第五十六条 委托人、买受人可以与拍卖人约定佣金的比例。 

委托人、买受人与拍卖人对佣金比例未作约定，拍卖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

人、买受人各收取不超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同拍

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确定。 

拍卖未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人收取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可以向委托

人收取为拍卖支出的合理费用。 

第五十七条 拍卖本法第九条规定的物品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买受人收取不超

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同拍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

确定。 

拍卖未成交的，适用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六条的规定，委托拍卖其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

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的

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十九条 国家机关违反本法第九条的规定，将应当委托财产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或者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拍卖的物品擅自

处理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

国家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未经许可登记设立拍卖企业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 

第六十一条 拍卖人、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未

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给买受人造成损害的，买受人有权向拍卖人要求赔偿；属

于委托人责任的，拍卖人有权向委托人追偿。 

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

担保责任。 

因拍卖标的存在瑕疵未声明的，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自当事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 

因拍卖标的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六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参与竞买或者委

托他人代为竞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拍卖人给予警告，可以处拍卖佣金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拍卖人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

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拍卖所得。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委托人参与竞买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委托人处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

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对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

款；对参与恶意串通的拍卖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四章第四节关于佣金比例的规定收取佣金的，拍卖人应

当将超收部分返还委托人、买受人。物价管理部门可以对拍卖人处拍卖佣金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章	附则	

第六十七条 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委托拍卖或者参加

竞买的，适用本法。 

第六十八条 本法施行前设立的拍卖企业，不具备本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在规

定的期限内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逾期未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注销登记，收缴营业执照。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六十九条 本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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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拍卖行为，维护拍卖秩序，保护拍卖活动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拍卖企业进行的拍卖活动。 

第三条 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

者的买卖方式。 

第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

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 国务院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全国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

本行政区域内的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拍卖标的	

第六条 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第七条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 

第八条 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经审批才能转让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在拍卖前，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委托拍卖的文物，在拍卖前，应当经拍卖人住所地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鉴

定、许可。 

第九条 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税款、罚款的物品和其他物品，按

照国务院规定应当委托拍卖的，由财产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

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进行拍卖。 

拍卖由人民法院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罚金、罚款的物品以及无法返还的追回物

品，适用前款规定。

 
第三章	拍卖当事人	

第一节	拍卖人	

第十条 拍卖人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从事拍卖活动

的企业法人。 

第十一条 拍卖企业可以在设区的市设立。设立拍卖企业必须经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审核许可，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二条 设立拍卖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二）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和章程； 

（三）有与从事拍卖业务相适应的拍卖师和其他工作人员； 

（四）有符合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拍卖业务规则； 

（五）符合国务院有关拍卖业发展的规定；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拍卖企业经营文物拍卖的，应当有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有具有文物拍卖专业知识的人员。 

第十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由拍卖师主持。 

第十五条 拍卖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高等院校专科以上学历和拍卖专业知识； 

（二）在拍卖企业工作两年以上； 

（三）品行良好。 

被开除公职或者吊销拍卖师资格证书未满五年的，或者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

的，不得担任拍卖师。 

第十六条 拍卖师资格考核，由拍卖行业协会统一组织。经考核合格的，由拍卖

行业协会发给拍卖师资格证书。 

第十七条 拍卖行业协会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是拍卖业的自律性组织。

拍卖行业协会依照本法并根据章程，对拍卖企业和拍卖师进行监督。 

第十八条 拍卖人有权要求委托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 

拍卖人应当向竞买人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 

第十九条 拍卖人对委托人交付拍卖的物品负有保管义务。 

第二十条 拍卖人接受委托后，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委托其他拍卖人拍卖。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买受人要求对其身份保密的，拍卖人应当为其保密。 

第二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竞买人的身份参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

动，并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二十三条 拍卖人不得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

权利。 

第二十四条 拍卖成交后，拍卖人应当按照约定向委托人交付拍卖标的的价款，

并按照约定将拍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 

第二节	委托人	

第二十五条 委托人是指委托拍卖人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 

第二十六条 委托人可以自行办理委托拍卖手续，也可以由其代理人代为办理委

托拍卖手续。 

第二十七条 委托人应当向拍卖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 

第二十八条 委托人有权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并要求拍卖人保密。 

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

估机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 

第二十九条 委托人在拍卖开始前可以撤回拍卖标的。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

应当向拍卖人支付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应当向拍卖人支付为拍卖支出的合

理费用。 

第三十条 委托人不得参与竞买，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三十一条 按照约定由委托人移交拍卖标的的，拍卖成交后，委托人应当将拍

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 

第三节	竞买人	

第三十二条 竞买人是指参加竞购拍卖标的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三十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拍卖标的的买卖条件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

规定的条件。 

第三十四条 竞买人可以自行参加竞买，也可以委托其代理人参加竞买。 

第三十五条 竞买人有权了解拍卖标的的瑕疵，有权查验拍卖标的和查阅有关拍

卖资料。 

第三十六条 竞买人一经应价，不得撤回，当其他竞买人有更高应价时，其应价

即丧失约束力。 

第三十七条 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 

第四节	买受人	

第三十八条 买受人是指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 

第三十九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

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

拍卖。 

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

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第四十条 买受人未能按照约定取得拍卖标的的，有权要求拍卖人或者委托人承

担违约责任。 

买受人未按照约定受领拍卖标的的，应当支付由此产生的保管费用。

 
第四章	拍卖程序	

第一节	拍卖委托	

第四十一条 委托人委托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应当提供身份证明和拍卖人要

求提供的拍卖标的的所有权证明或者依法可以处分拍卖标的的证明及其他资料。 

第四十二条 拍卖人应当对委托人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核实。拍卖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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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竞买授权书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护照号码：	 	 	 	 	

地址及邮编：	 	 	 	 	 	

移动电话：	 	 	 	 	 	 	 	 		 	 	

传真：	 	 	 	 	 	 	 						固定电话：	 	 	 	

交纳保证金金额：	 		大写：												 	 	 	 	 	 	 	 	

若未成功竞投，请将已交纳保证金退还至以下帐户：

姓名：						 	 	 	 	 	 	 	 	 	 	 																																				

开户行：													 	 	 	 		 	 	 	 	 	 	 																									

帐号：			 	 	 	 	 	 	 	 	 	 	 	 	 	 	 	 	 	 	 	 	 	 	 			

邮寄或传真至：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嘉盛中心1906

邮编：100020

公司电话：+8610-6593 5768/9172/9175/8438

公司传真：+8610-6593 6557

拍卖现场电话：+8610-8571 6931

拍卖现场传真：+8610-8571 6867

人民币账户：

开户名称：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319457122547

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白家庄支行

兹申请并委托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就下列编号之拍卖品

及价格代为竞投，并同意如下条款：

一、委托人承诺并同意遵守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

规则》之各项条款。

二、若竞投成功，须同时缴纳成交价款及成交价款15%的

佣金，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对竞投不成功不承担任

何责任。

三、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规则》之“委托竞买之

免责”条款，均为不可争议之条款；委托人须最迟在

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签署“委托竞买授权书”并附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同时支付保证金，否则恕不

接受该委托；交纳保证金金额以本公司实际收到的款

项金额为准。

四、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对拍卖品真伪及品质不承担瑕

疵担保责任。

五、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根据竞价阶梯代为竞投，成交

价格不得高於表列委托价。

本人知悉并接受：

★ 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竞买人以相同委托竞买价对同一

拍卖品竞买成功，则按照《拍卖规则》之“委托在先

原则”确定成功竞买者。

★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仅接受本书面格式的“委托竞

买授权书”。

委托竞买拍品明细表

图录号 	 	 	 拍卖品名称 	出价(人民币)

※此表可复印使用	
委托人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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